
 

 

皇冠海岸觀光圈  

特約店家申請及管理準則 

一、目的 

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推廣轄

區皇冠海岸觀光圈，以「皇冠海岸」地域品牌提升區域能見度，凝聚產業向心力，

達互惠互利願景，故廣邀信譽卓著、品質、服務優良之業者成為我們的特約合作

店家，因此針對特約店家之規劃、組織、審查、輔導及獎勵考評機制等相關事項

建立標準，特訂定本計畫。 

 

二、申請資格 

(一) 於皇冠海岸觀光圈 (新北市五股、八里、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區

及基隆全區)範圍內合法登記並具實體營業場所之法人、人民團體或依商業

登記法設立之事業體。 

(二) 須與觀光旅遊直接相關或具有較密切之行業及商店(如：旅行業、旅館業、觀

光旅遊業、餐飲業、禮品伴手禮等)。 

 

三、申請時間與方式 

(一) 申請時間：於每年年中舉辦說明會或網路公告，收件審查時程與錄取名額依

當年度公告為準。 

(二) 申請方式：申請單位逕至本處網站下載申請文件(附件 1)，填妥後於本處規

定期限內送達，逾期不予受理。 

❖112 年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開放受理申請，請填妥申請書並連同合法營業登記證明

寄至 northcoast202111@gmail.com。本處將於收到資料後次月進行審查，6 月審查 5 月

送件店家資料，7 月審查 6 月送件店家資料，8 月審查 7 月店家資料。本處得視情況

延長申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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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流程與標準 

(一) 由本處代表組成審查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 

(二) 審查會議以書面進行審查，必要時得安排實體訪視。 

(三) 如為本處皇冠海岸觀光圈產業風格形塑輔導店家，將優先錄取。 

(四) 錄取將以已取得環保永續相關認證或未來 2 年內將實際投入之店家為優先，

包含綠色旅行標章、環保旅館/旅店、環保餐廳、綠色工廠…等認證標章。 

(五) 錄取結果將於審查結束後，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 

 

五、配合事項 

經核定錄取之申請單位配合辦理及應注意之事項： 

(一) 於店面入口處明顯設置特約店家形象識別標誌，如靜電貼紙。 

(二) 依循特約店家服務手冊提供友善旅遊諮詢服務。 

(三) 提供可設置旅遊資訊之空間以達圈內業者互相推介之加乘效益。 

(四) 共同參與本處之學習課程。 

(五) 其他可達圈內業者互惠互利之行銷活動。 

 

六、申請變更 

經核定錄取之申請單位應配合本計畫第五點之事項，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

申請單位欲主動終止特約店家資格應於三十日前以書面向本處申請並經本處同

意。 

 

七、考評機制 

本處每年度不定期實地訪視並得以非公開方式抽查各店家。若經民眾客訴，

經確認事實，初次將口頭勸導，給予申請單位改善空間，累計達 2 次以上，則終

止特約店家資格並要求撤下相關形象識別標誌。 

 



 

 

八、特約店家優勢 

(一) 得優先享有皇冠海岸觀光圈行銷推廣資源、產業媒合/合作或參與本處舉辦

之各類推廣活動，增加商家品牌曝光度。 

(二) 各類型活動或產業間合作之優惠形式依業者為主，各店家可自行訂定優惠內

容，以增加合作效益。 

(三) 本處將視每年度推廣政策，不定期與各特約店家合作，進行消費群眾導流，

提升經濟效益。 

 

九、資格之撤銷及廢止 

(一) 經核定錄取之申請單位有下列各目情形時，本處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資格： 

1. 無意繼續配合本計畫第五點之事項者。 

2. 檢送之申請資料或附件有隱匿、虛偽不實或其他不當情事者。 

3. 經民眾檢舉或機關發現不良事項，由機關勸導後未於規定時間內改善者。 

4. 其他違背法令或影響觀光圈聲譽之行為者。 

 

(二) 具前款第一目情形者，自本處發文撤銷或廢止資格之日起，一年內不得申請；

其餘各目情形者，三年內不得申請。 

十、其他未規定事項，得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 本計畫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處解釋之。 

  



 

 

附件 1 

皇冠海岸觀光圈特約店家申請書 

1. 基本資料 

登記名稱  登記地址  

營業名稱 
(中) 

(英) 
營業地址 

 

營業電話  官方網站  

2.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3. 店家說明 

簡介 

(150 字以內) 
 

環境照片 (近半年內，店內外觀 2-3 張) 

商品照片 (販售商品 2-3 張) 



 

 

營業時間 
平日   :    ~    : 

假日   :    ~    : 
公休日  

4. 對觀光圈特約店家的合作期許 

 

5. 合法營業登記證明 

 

 


